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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

承辦人：李婷妮

電話：03-3322101#7595

電子信箱：1002983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001169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0011693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主辦

「2021年(第十屆)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」之全

國賽暨頒獎典禮一案，請貴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0年12月14日師大工教字第

1101054370號函辦理。

二、配合雙語教育政策與新課綱學習歷程發展、及高教深耕計

畫之需要，本大賽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「全球學習與測

評發展中心 (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

Development center, GLAD)」、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、新

北市教育局等共同辦理「2021年(第十屆)專業英日文詞彙

與聽力能力大賽」，運用競賽方式推動學生專業英日語文

素養，以賽促學、以賽促用，培養相關類科、系、所學生

專業領域英語文學習興趣，有效縮短學用落差，提升學生

國際化的職場專業英語核心詞彙能力。

三、活動對象：當年度(2021)各區區域賽前二名獲獎選手及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00013551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12/16 10:4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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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師生、新北市菁英盃、桃園市菁英盃、臺中市菁英盃、

前二名獲獎選手及獲獎師生。依據旨揭大賽活動評選不同

組別競賽得獎名次為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及金腦獎。

各組各類前兩名得獎者獲得報名參加111年1月25日台灣區

總決賽之資格，請自行線上報名。另，前三名得獎者獲得

報名參加國際賽或境外賽的資格，若有國際賽或境外賽請

屆時自行上網報名；因疫情關係，國際賽或境外賽可能以

線上方式競賽與頒獎，敬請轉知109/110年度得獎師生逕行

上網查看與報名。

四、全國總決賽活動時間：111年1月25日（星期二）。

五、全國賽活動地點：

(一)開幕式暨頒獎典禮：黎明技術學院誠樸樓10F國際會議

廳。

(二)考場：黎明技術學院 圖資大樓2樓電腦教室。

六、報名截止日期：110年12月31日(星期五)、北一區晉級選手

報名截止日為111年1月7日(星期五)下午5時止。

七、全國賽報名網址： https://forms.gle

/ShU36qLwm8GwtbiT8。

八、競賽活動日期與地點、注意事項、評分規則及活動辦法說

明，公告於活動網站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view

/gladworldcontest/，歡迎踴躍參加。

九、本活動無提供餐點，午餐需自理。

十、本局同意市立學校出席人員於課務自理原則下，經學校同

意後核予公（差）假登記；請私立學校本權責核予出席人

員公（差）假。

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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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有關參賽學生課(假)務部分授權貴校本權責辦理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(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(桃園美國學校除外)

副本：

64


